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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1月 28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  
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廢電器及電子產品的新生產者責任計劃  

(截至 2011年 11月 22日的情況 ) 
 
 
目的  
 
  本文件載述當局制訂廢電器及電子產品的新生產者責任

計劃的進展，並概述議員提出的意見。  
 
 
生產者責任計劃  
 
2.  在 2005年 12月，政府當局發表《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

綱 (2005-2014)》 (下稱 "《政策大綱》 ")，提出一套策略解決嚴峻

的廢物問題。生產者責任計劃是《政策大綱》內一項主要政策工

具，透過落實 "污染者自付 "的原則和 "環保責任 "的理念減少廢

物，並把有用的物料回收和循環再造。在生產者責任計劃下，製

造商、進口商、批發商、零售商及消費者須分擔回收、循環再造、

處理及棄置廢棄產品的責任，以期避免和減少有關產品對環境的

影響。《政策大綱》建議就下列 6種產品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  ⎯⎯  
 

(a) 汽車輪胎；  
(b) 塑膠購物袋；  
(c) 電器及電子產品；  
(d) 包裝物料；  
(e) 飲品容器；及  
(f) 充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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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產品獲優先納入有關計劃，是因為該等產品可作為發展本地

循環再造業的穩定物料來源，而該等產品無須運往堆填區棄置，

有助減少佔用堆填區的空間。  
 
3.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 (第 603章 )在 2008年 7月獲得通過，

為實施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提供法律框架。該條例是就所有生

產者責任計劃類似的實施方式制訂的一套賦權法例，當局其後會

在時機成熟時，透過附屬法例訂明個別種類產品的基本規管要求

及各項運作細節。就塑膠購物袋收取環保徵費是根據該條例制訂

的第一項生產者責任計劃，目的是遏止濫用塑膠購物袋。《產品

環保責任 (塑膠購物袋 )規例》獲得通過後，徵費計劃在 2009年 7月
開始實施。  
 
 
廢電器及電子產品  
 
4.  廢電器及電子產品含有有害物質，如不妥善處理或處置，

會危害環境和人體健康。目前，香港每年產生約 70 000公噸廢電

器及電子產品，而且數量不斷上升，每年的增長幅度為 2%。在本

地產生的廢電器及電子產品中，約有 80%由二手商回收，該等產

品通常會出口至發展中國家，以便重用及回收當中有用的物料。

然而，這種依賴出口的策略並不符合環保原則，而且並不持續

可行。  
 
5.  近年，當局推行了 3項自願性質的計劃，協助回收廢電器

及電子產品。在該等計劃下，任何可翻新的器材均會捐贈予有需

要的人士或作慈善銷售。無法修理再用的東西則會妥善地拆解，

從中回收有用的零件及物料。塑膠和金屬會運往海外作為原料重

用，而陰極射線管則會在九龍灣的回收中心進行拆解。然而，在

該等計劃下處理的廢電器及電子產品數量，只佔本地產生的廢電

器及電子產品的 1%。香港需要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早制訂一套

符合環保原則的解決方法，處理廢電器及電子產品引致的問題。 
 
 
就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訂立新的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  
 
6.  鑒於多個司法管轄區已就管理廢電器及電子產品實施具

體措施，而這方面的主流做法是透過生產者責任計劃對廢電器及

電子產品實施強制性規管，政府當局建議就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訂

立新的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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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擬議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計劃會涵蓋電視機、洗衣機、雪

櫃、冷氣機及電腦產品 (包括桌上電腦、手提電腦、打印機、掃描

器和顯示器 )，該等產品約佔香港產生的廢電器及電子產品的

86%。為確保妥善處理受規管的廢電器及電子產品，當局會修訂

《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章 )，全面禁止把受規管的廢電器及電子

產品當作普通垃圾棄置。消費者在購買新的受規管產品時，需要

為收集和處理受規管的廢電器及電子產品繳付費用。當局會因應

擬議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計劃的設計，就該計劃訂定適當的收費水

平。進口商、分銷商或零售商需要確保將會出售的受規管產品貼

有特定標籤，表示已就有關產品收取費用，以支付廢電器及電子

產品計劃的成本。消費者購買新的受規管產品時，零售商需要以

"新對舊 "的方式，免費為消費者收回同類的舊設備 (包括在該計劃

實施前購買的設備 )。若消費者選擇保留舊設備繼續使用，或以其

他方法棄置舊設備，零售商會視作已履行收回的責任。標籤及收

費制度的運作細節會在諮詢業界後制訂。基於環保方面的考慮因

素，當局會透過許可證制度，規管舊的受規管產品和受規管的廢

電器及電子產品的進出口。當局亦會就處理和貯存舊的受規管產

品及受規管的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設立發牌制度，以妥善管理該等

活動對環境可能造成的風險。  
 
8.  擬議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計劃的詳細資料載於 2010年 1月
18日發表的諮詢文件，進行為期 3個月的公眾諮詢，諮詢期在

2010    年 4月 30日結束。該份諮詢文件的超文本連結載於下文，

方便委員參閱。  
 
 
環境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9.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0年 1月 25日、 2月 22日及 3月 29日的

會議上討論擬議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計劃。  
 
10.  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有需要妥善處理廢電器及電子產

品，但他們普遍關注諮詢文件並無提供某些詳細資料，包括廢電

器及電子產品計劃所訂的收費水平，以及該計劃對消費者、進口

商、分銷商、零售商及二手商造成的影響等。為回應委員的關注，

政府當局已在立法會CB(1)1123/09-10(01)號文件提供資料，述明

預計在該計劃下收集到的受規管廢電器及電子產品的數目、政府

當局為確保妥善收集及處理受規管的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而在土

地和技術方面提供的支援、計算收費水平的基礎、所收集的費用

就支持回收受規管的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而言是否足夠、實施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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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以及為處理地區人士可能對設置廢電器及

電子產品處理設施提出反對而採取的措施等。  
 
11.  為收集公眾人士對該計劃的意見，事務委員會曾邀請團體

代表於公眾諮詢期在 2010年 4月 30日結束前，在 2010年 2月 22日的

會議上表達意見。事務委員會察悉，公眾人士對該計劃的部分擬

議安排 (尤其是徵費收集點和處理標準 )意見紛紜。應委員要求，

政府當局已提供文件 (立法會CB(1)1443/09-10(06)號文件 )，載述

當局對團體代表所提出意見的回應，並提供補充資料，闡述關於

選定海外司法管轄區的經驗 (諮詢文件附件B)、預計在該計劃下

收集到的徵費、在香港設置商業上可行的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處理

設施是否可行和政府在這方面的角色，以及是否需要制訂計劃以

鼓勵盡早更換舊電器及電子產品來加強能源效益等。  
 
12.  事務委員會在收到政府當局的文件後曾於 2010年 3月 29日
舉行會議。事務委員會普遍認為，政府當局應更積極推行有關計

劃。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詢問，當局有何措施處理業界對收集費

用安排的關注。這些委員認為，當局應先就該計劃的成本影響進

行更多研究，才釐訂該計劃的收費水平。部分其他委員關注改善

收集網絡的建議對現有廢電器及電子產品回收商的生計有何影

響，以及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處理設施是否可行。為方便日後討

論，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補充資料，述明當局在該計劃

中擔當的角色、小型及大型廢電器及電子產品的預計分布情況和

所招致的處理費及就該等產品分別收取的費用；以及會否考慮向

在香港購買電器及電子產品以供在海外使用的消費者退還徵費。 
 
 
立法會質詢  
 
13.  陳克勤議員及馮檢基議員曾分別於 2011年 1月 5日及 10月
1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計劃的立法程序時間

表提出質詢。有關質詢的超文本連結載於下文，方便委員參閱。 
 
 
最新發展  
 
14.  事務委員會會在 2011年 11月 28日舉行的會議上繼續就

擬議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計劃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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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政府當局就 2010年 1月 25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資料文件

及諮詢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ea/papers/ea0125cb1-915-7-c.pdf 
 
2010年 1月 25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00125.pdf 
 
政府當局就 2010年 2月 22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資料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ea/papers/ea0222cb1-1123-1-c.pdf 
 
2010年 2月 22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00222.pdf 
 
政府當局就 2010年 3月 29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資料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ea/papers/ea0329cb1-1443-6-c.pdf 
 
2010年 3月 29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00329.pdf 
 
陳克勤議員於 2011年 1月 5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的質詢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1/05/P201101050159.htm 
 
馮檢基議員於 2011年 10月 19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的質詢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10/19/P201110190157.htm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11月 22日  


